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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法令依據 

一、計畫緣起 

本計畫位於臺北縣政府(改制前)於民國 99年 4月 29日公告實施

之「擬定臺北縣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

地區案」及「指定臺北縣永和市大陳義胞地區策略性再開發地區

案」範圍。 

大陳義胞更新地區迄今分別於 104年 11月 5日、110年 10月 21

日辦理兩次變更，原更新計畫將更新地區劃分為七個更新單元，本

次變更範圍為更新單元 6及單元 7範圍，本計畫範圍於新北市政府民

國 111 年 5 月 16 日核定公告實施「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

(單元 6 及單元 7)更新地區及都市更新計畫案」，並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 8條第 3款指定為「策略性更新地區」。現今考量更新單元 6基地

完整性，將原已剔除之範圍重新納入更新單元，及考量單元 7屬跨街

廓之更新單元，擬調整原民國 99 年公告實施更新計畫基本目標及策

略建議之文化路於計畫區範圍內劃設 15 公尺寬之東西向聯外道路至

環河路。 

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規定，辦理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二、法令依據 

本案辦理法令依據如下： 

（一）都市更新條例第5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

原有社會、經濟關係、人文特色及整體景觀，進行全面調查及評

估，並視實際情況劃定更新地區、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二）都市更新條例第8條第3款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各級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劃定或

變更策略性更新地區，並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3.都市防災必

要，需整體辦理都市更新者。 

（三）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 

更新地區之劃定或變更及都市更新計畫之訂定或變更，未涉及

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準用都市計畫法有關細部計畫規定程序

辦理；其涉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依都

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辦理，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得一併辦理擬定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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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全區採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或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

新地區，其更新地區之劃定或變更及都市更新計畫之訂定或變更，

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公告實施之，免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都市更新計畫應表明下列事項，作為擬訂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之指導： 

1.更新地區範圍 

2.基本目標與策略 

3.實質再發展概要 

（1）土地利用計畫構想。 

（2）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想。 

（3）交通運輸系統構想。 

（4）防災、救災空間構想。 

4.其他應表明事項。 

依第8條劃定或變更策略性更新地區之都市更新計畫，除前項

應表明事項外，並應表明下列事項： 

（1）劃定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 

（2）都市計畫檢討構想。 

（3）財務計畫概要。 

（4）開發實施構想。 

（5）計畫年期及實施進度構想。 

（6）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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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更新地區範圍 

本計畫範圍位於新北市永和區保安路以北，保福路三段以東，

環河西路二段以南所圍部分街廓，為一非完整街廓，範圍包括新北

市永和區保福段1地號等3筆及頂溪段227地號等385筆土地，共388筆

土地，面積為23,935.47平方公尺。 
 

 

 

 

 

 

 

 

 

 

 

 

 

 

 

 

 

 

 

 

 

 

 

 

 

 

 

 

圖 1 原永和大陳義胞地區更新單元劃定構想示意圖 



4 

參、發展現況 

一、都市計畫情形 

（一）永和都市計畫 

1.計畫沿革 

永和區最早之都市計畫溯及民國 44年尚未與中和分治之計畫，

並於民國 61 年發布實施「修訂永和都市計畫」，民國 98 年發布實

施「變更永和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擬定永和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有關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則以民國 109 年

發布實施之「變更永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為遵循依據。 

2.計畫範圍及面積 

永和都市計畫範圍與現有永和區行政區域相同，東、北、西三

面隔新店溪與臺北市古亭區、景美區為界，南區隔瓦磘溝與中和區

相接，計畫面積為 582.9233公頃。 

3.計畫年期、計畫人口與居住密度 

依「變更永和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計畫目標年為

民國 100 年。計畫人口數為 230,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750

人。 

4.土地使用計畫 

永和區為新北市主要的人口聚集與三級產業發展之地區，土地

使用計畫主要為住宅區及商業區，新店溪部分劃設為河川區，部分

環河快速道路用地則劃設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等使用分區，無劃

設工業區，是以說明永和都市計畫機能以居住、商業為主。 

5.公共設施計畫 

依「擬定永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劃設機關用地劃設機關

十五處、國小六處、國中三處、市場六處、公園二處及部分零星公

園、兒童遊樂場二處、廣場一處以及綠地、溝渠、道路、污水處理

場、加油站、變電所、抽水站、電信用地、捷運系統用地、消防用

地、自來水用地等多項公共設施用地。就目前永和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主要多為公用事業單位需求用地，較缺乏公園、綠地等開放性公

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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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使用管制計畫 

目前永和都市計畫區內劃設之分區包括住宅區、商業區、古蹟

保存區及加油站專用區，前述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之強度規定

如表 2所示。 

表 1 永和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面積 佔計畫總面積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比例 
住宅區 258.7816 44.39% 56.48% 
商業區 43.1999 7.41% 9.43% 
加油站專用區 0.1061 0.02% 0.02% 
古蹟保存區 0.1674 0.03% 0.04% 
私立學校用地 3.2064 0.55% 0.70% 

河川區 123.0371 21.11%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1.6908 0.29% - 

小計 430.1893 73.80% 66.67% 
機關用地 4.6868 0.80% 1.02% 
學校用地 27.2069 4.67% 5.94% 
市場用地 2.3397 0.40% 0.51% 
公園用地 7.124 1.22% 1.55%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657 0.05% 0.06% 
綠地用地 4.9771 0.85% 1.09% 
廣場用地 0.0406 0.01% 0.01% 
污水處理場用地 1.9305 0.33% 0.42% 
加油站用地 0.399 0.07% 0.09% 
變電所用地 0.3002 0.05% 0.07% 

自來水用地 0.3857 0.07% 0.08% 
電信用地 0.5621 0.10% 0.12% 
停車場用地 0.1559 0.03% 0.03% 
抽水站用地 0.4384 0.08% 0.10% 
捷運系統用地 0.2412 0.04% 0.05% 
消防用地 0.0963 0.02% 0.02% 
溝渠用地 0.2717 0.05% 0.06%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4.9872 0.86% 1.09% 
道路用地 96.325 16.52% 21.02% 

小計 152.734 26.20% 33.33% 
總計 582.9233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458.1954 - 100.00%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擬定永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百分比係指總計畫面積扣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2.表內各項面積僅供參考。 

表 2 永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表 
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土地使用 
住宅區 依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300% 
商業區 依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440% 

古蹟保存區 50% 160% 
公共設施 機關用地(機三) 依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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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機關用地(機四) 依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440% 

學校用地(含各私立
學校用地) 

國中以下 50% 150% 
高(中)職 50% 200% 

市場用地 50% 240% 
停車場用地 80% 640% 

污水處理場用地 50% 250% 
自來水用地 40% 不予規定 
消防用地 60% 250% 
抽水站用地 50% 250% 

資料來源：變更永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圖 2 擬定永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示意圖 

（二）計畫區現行都市計畫 

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使用為住宅用地，位於109年發布實施之

「變更永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建蔽率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規定為50%，容積

率依「變更永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規定為300%。周邊土地使用分區以住宅區為主，公共設施包含

學校用地、公園用地、機關用地及污水處理廠用地，生活機能相對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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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更新地區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二、社會經濟發展分析 

（一）人口密度及分布 

本計畫範圍位於永成里及文化里，緊鄰環河西路二段。因屬早

期發展地區，建物密集且老舊，居住環境擁擠，比較永和區各里人

口數，永成里人口數相對較少。 

表 3 永和區人口分布統計表 

里名 戶數 
人口數 

里名 戶數 
人口數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福林里 1,423 1,606 1,747 3,353 保平里 1,991 2,329 2,529 4,858 
文化里 1,221 1,339 1,479 2,818 民本里 1,606 1,937 2,189 4,126 
豫溪里 2,735 2,481 2,344 4,825 民樂里 1,916 2,261 2,391 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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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名 戶數 
人口數 

里名 戶數 
人口數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光明里 1,288 1,328 1,615 2,943 光復里 774 790 929 1,719 
仁愛里 1,180 1,282 1,401 2,683 復興里 1,031 1,157 1,239 2,396 
永貞里 1,416 1,583 1,755 3,338 福和里 2,306 2,431 2,714 5,145 
永福里 1,122 1,302 1,433 2,735 得和里 1,824 1,997 2,279 4,276 
民治里 1,248 1,315 1,635 2,950 智光里 1,376 1,597 1,763 3,360 
永成里 415 479 500 979 新生里 436 456 472 928 
忠義里 299 388 377 765 大同里 498 514 536 1,050 
永元里 1,912 2,242 2,538 4,780 前溪里 979 976 1,143 2,119 
秀林里 1,670 1,999 2,141 4,140 和平里 2,061 2,287 2,563 4,850 
保安里 2,927 3,380 3,738 7,118 新廍里 993 1,084 1,118 2,202 
中溪里 2,085 2,506 2,558 5,064 下溪里 1,983 2,216 2,406 4,622 
永安里 1,822 1,920 2,259 4,179 秀和里 2,056 2,345 2,624 4,969 
民族里 1,867 2,234 2,494 4,728 河濱里 1,317 1,584 1,649 3,233 
民權里 1,737 2,195 2,422 4,617 民生里 1,564 1,918 2,191 4,109 
中興里 1,457 1,453 1,707 3,160 秀得里 1,074 1,307 1,450 2,757 
勵行里 577 576 657 1,233 上林里 1,480 1,684 1,796 3,480 
秀朗里 1,554 1,900 1,989 3,889 網溪里 496 584 595 1,179 
秀成里 1,190 1,420 1,464 2,884 正興里 1,000 987 1,164 2,151 
上溪里 900 854 1,012 1,866 永興里 1,293 1,499 1,650 3,149 
竹林里 1,538 1,738 1,909 3,647 桂林里 1,532 1,825 1,949 3,774 
雙和里 1,718 1,812 2,177 3,989 店街里 1,866 1,850 2,284 4,134 
安和里 1,712 1,755 2,036 3,791 信義里 1,216 1,153 1,399 2,552 
水源里 1,624 1,872 2,059 3,931 後溪里 870 979 1,005 1,984 
協和里 1,272 1,420 1,507 2,927 民富里 1,130 1,501 1,551 3,052 
河堤里 1,564 1,634 1,806 3,440 秀元里 1,231 1,483 1,637 3,120 
頂溪里 1,057 1,152 1,299 2,451 永樂里 1,078 1,059 1,305 2,364 
潭墘里 1,930 2,092 2,503 4,595 保順里 4,572 4,997 5,742 10,739 
潭安里 1,992 2,296 2,488 4,784 

總計 91,191 101,493 112,694 214,187 
大新里 1,210 1,181 1,433 2,614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112年1月，本計畫整理。本更新地區位於永成里及文化里。 

（二）年齡結構 

永和區幼年人口及勞動人口比例近十年逐漸減少，幼年人口比

例自民國99年14.91%降至民國110年11.64%，勞動人口比例自民國

99年74.44%降至民國110年67.83%，顯示永和區少子化及勞動人口

外移。老年人口由民國99年10.65%上升至民國110年19.97%，顯示

永和區人口逐漸老年化之現象，詳表4及圖4。 

表 4 永和區歷年人口年齡結構分析綜理表 

  幼年人口(0-14歲) 青壯年人口(15-64歲) 老年人口(65歲以上) 
年別 總計 人數(人)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99 234,536 34,979  14.91% 174,577  74.44% 24,980  10.65% 
100 232,386 33,271 14.32% 173,413 74.62% 25,702 11.06% 
101 230,768 31,767  13.77% 171,931  74.50% 27,070  11.73% 
102 229,062 30,828 13.46% 169,585 74.03% 28,649 12.51% 
103 227,267 30,041 13.22% 167,020 73.49% 30,206 13.29% 
104 225,409 28,716 12.74% 164,531 72.99% 32,162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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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人口(0-14歲) 青壯年人口(15-64歲) 老年人口(65歲以上) 
年別 總計 人數(人)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人數(人) 百分比 
105 223,999 27,913 12.46% 161,597 72.14% 34,489 15.40% 
106 222,585 27,044 12.15% 158,774 71.33% 36,767 16.52% 
107 221,098 26,385 11.93% 155,621 70.39% 39,092 17.68% 
108 220,595 25,958 11.77% 153,453 69.56% 41,184 18.67% 
109 219,364 25,699 11.72% 150,542 68.63% 43,123 19.66% 
110 214,967 25,014 11.46% 145,808 67.83% 44,145 20.54%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統計年報(民國99年~110年)  

 

 

 

 

 

 

 

 

 

 

 

 

 

 

圖 4 永和區人口年齡結構示意圖 

三、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現況多為住宅使用，部分作為零售商業使用，分布

於保安路、保福路及文化路兩側。保福路以東、新生路24巷及新生

路53巷以西(單元6)範圍內建物以違章戶居多，新生路24巷及新生

路53巷以東(單元7)範圍內建物以合法建築物佔大多數。建築物多

為早年大陳義胞居民所建，依建物謄本資料構造以1~3樓磚造及加

強磚造為主，然經現況調查，建物已增建至4~5樓，甚至7層樓之建

築物且無設置電梯。現況亦有零星廢棄房屋，巷弄狹小及機車占用

停放等情形，本案土地使用現況詳圖5。 

更新單元6有23筆地號簽訂租約，4筆地號占用，面積為

2,110.30平方公尺；單元7有16筆地號簽訂租約，4筆地號占用，面

積為1,140.46平方公尺，惟新北市有地租賃契約之數量及承租面積

仍以實際情形為準。本計畫範圍內願意參與本案都市更新之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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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承租人，得於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前，

依「永和新生地（大陳義胞社區附近地區）都市更新案市有土地配

合讓售原則」，向新北市政府於其承租土地範圍內承購新北市有土

地。 
 

 

 

 

 

 

 

 

 

 

 

 

 

 

 

 

 

 

 

 

圖 5 土地使用現況圖 

（二）合法建築物現況 

本計畫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依建物謄本所載共計268筆建號，

合法建築物總面積合計為16,150.55平方公尺(約4,885.54坪)，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總計有356人。其中新北市政府(管理機關：新北

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立永和幼兒園及新北市永和區公所)所有建

物面積為1,874.34平方公尺(約566.99坪)，合法建築物坐落地籍分

布位置詳圖6。 

本計畫範圍內合法建物增改建情形眾多，建物現況多與登記之

樓層不符，部分建築物雖經拉皮、重建，但因年代久遠，外觀上仍

顯老舊、窳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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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合法建築物坐落地籍分布位置示意圖 

（三）非合法建築物 

本計畫範圍內非合法建築物，包含公有土地違章建築計有46

筆，私有土地違佔戶計有103筆，非合法建築物分布位置詳圖7。

(資料來源:依永和新生地(大陳地區)更新單元5、6、7都市更新策

略暨招商推動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案109年3月3日，後續應以實際測

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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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非合法建築物分布位置示意圖 

四、交通系統 

（一）道路系統現況 

計畫範圍三面臨路，南側面臨寬度15公尺保安路，北側面臨寬

度36公尺環河西路二段，西側面臨12公尺保福路三段，鄰近地區道

路系統包括環河西路二段、保安路、保福路二段、文化路及永平路

等。有關計畫範圍周邊道路幾何特性彙整如表5所示： 

1.環河西路二段 

緊鄰計畫範圍北側，計畫範圍內道路寬度 36公尺，採中央分隔

佈設，配置雙向各 2 混合道，道路二側現有人行道寬度 1.5 公尺，

劃設紅線管制停車。 

2.保安路 

緊鄰計畫範圍南側，計畫範圍內道路寬度 15公尺，採中央標線

分隔佈設，配置雙向各 1 混合車道，道路二側現有人行道寬度 1.0

公尺，劃設有收費汽車停車格及免費機車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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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福路二段 

位於計畫範圍東側，計畫範圍內道路寬度 15公尺，採中央標線

分隔佈設，配置雙向各 1 混合車道，道路二側現有人行道寬度 1.0

公尺，劃設有收費汽車停車格及免費機車停車格。 

4.保福路三段 

位於計畫範圍東側，計畫範圍內道路寬度 12公尺，採中央標線

分隔佈設，配置雙向各 1 混合車道，道路二側無人行道，劃設有免

費機車停車格。 

5.文化路 

位於計畫範圍東側，計畫範圍內道路寬度 15公尺，採中央標線

分隔佈設，配置雙向各 1 混合車道，道路二側現有人行道寬度 1.0

公尺，劃設有收費汽車停車格及免費機車停車格。 

6.永平路 

位於計畫範圍西側，永平路(保安路以東)道路寬度 15公尺，採

中央標線分隔佈設，配置雙向各 1 混合車道，道路二側現有人行道

寬度 0.5-3.0 公尺，劃設有收費汽車停車格及免費機車停車格。 

永平路(保安路以西)道路寬度 12公尺，採中央標線分隔佈設，

配置雙向各 1 混合車道，道路二側現有人行道寬度 2.0 公尺，劃設

紅線管制停車。 

表 5 計畫範圍附近主、次要道路幾何特性一覽表 

路名及區位 路權 
寬度 

道路 
速限 

單向 
車道配置 

分隔 
型態 

人行道 
寬度 停車管制措施 

環河西路二段 36 

50 
或 
50 
以 
下 

2混 中央 
分隔 1.5-2.0 紅線管制停車 

保安路 15 1混 標線 
分隔 1.0 收費汽車停車格 

免費機車停車格 

保福路二段 15 1混 標線 
分隔 1.0-2.0 收費汽車停車格 

免費機車停車格 

保福路三段 12 1混 標線 
分隔 － 免費機車停車格 

文化路 15 1混 標線 
分隔 1.0 收費汽車停車格 

免費機車停車格 

永平路(保安路以東) 15 1混 標線 
分隔 0.5-3.0 收費汽車停車格 

免費機車停車格 

永平路(保安路以西) 12 1混 標線 
分隔 2.0 紅線管制停車 

註：「混」為混合車道  

資料來源: 本計畫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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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眾運輸系統 

1.公車系統 

計畫範圍周邊 500公尺範圍以公車系統為主，現有 14處公車站

位，公車營運路線主要以聯繫中和區、臺北市木柵區及捷運西門站

等。 

2.捷運系統 

計畫範圍東側現有捷運中和新蘆線行經，計畫範圍距離「捷運

頂溪站」約 450公尺。 

3.YouBike公共自行車租賃站 

計畫範圍周邊現有 5處公共自行車(YouBike)租賃站，距離計畫

範圍(單元 6)最近之站位為「頂溪國小」站，提供 38 席自行車供民

眾使用；計畫範圍(單元 7)最近之站位為「環河西路一段 95巷口」

站，提供 24席自行車供民眾使用。 
 

 

 

 

 

 

 

 

 

 

 

 

 

 

 

 

 

 

 

 

圖 8 計畫範圍 500公尺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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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計畫範圍周邊公車站牌彙整 

編號 站牌名稱 停靠路線 

1 文化路 243、綠2 

2 仁愛路 橘3 

3 頂溪國小 214、241、243、綠2 

4 文化里 243、綠2 

5 大業安養堂 F521 

6 保安路 243、F521、綠2 

7 新生里 F521 

8 仁愛公園(永平路) F521 

9 永平路 243、綠2 

10 仁愛永平路口 橘3 

11 中溪里 橘3 

12 仁愛路口 F521 

13 仁愛路一 橘3 

14 信義路 214、241 

 

圖 9 計畫範圍周邊大眾運輸系統示意圖 

（三）計畫範圍周邊停車現況 

1.路外停車設施 

依據「新北市公共停車場資訊查詢系統」網站資訊，目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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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周邊設有 9 處開放公眾使用之路外停車場，有關停車資訊彙整

如表 7 所示。 

表 7 計畫範圍周邊路外停車場費率表 

編號 停車場名稱 型態 汽車位 
計費方式 

臨停 月租 
1 彩虹樓地下停車場 立體式 59 - 3,500元/月 
2 頂溪國小地下停車場 立體式 438 30元/時 4,000元/月 
3 永和區保生平面停車場 平面式 38 30元/時 3,300元/月 
4 永和仁愛公園地下停車場 立體式 645 30元/時 4,000元/月 
5 新店溪綠寶石停車場 平面式 787 20元/時 4,000元/月 
6 中正堤外停車場 平面式 122 20元/時 3,000元/月 
7 河堤停車場 平面式 200 - 3,000元/月 
8 振順停車場 平面式 75 - 3,000元/月 
9 台灣聯通永一停車場 立體式 19 80元/時 8,000元/月 

2.停車空間現況 

計畫範圍周邊路邊停車格位供給主要劃設於仁愛路、保生路及

保安路二側，其餘周邊巷弄多無停車管制。經觀察周邊多以老舊公

寓為主，此類型建築物均無規劃停車空間，居民多將車輛停放於周

邊巷弄。 
 

  

 

 

 

 

 

 

 

 

 

 

 

 

 

 

 

 

 

圖 10 計畫範圍周邊路外停車場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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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人系統現況與動線分析 

計畫範圍周邊主要道路二側現多有人行道，寬度為1.0-3.0公

尺，各路段人行道寬度如表5所示。另計畫範圍周邊因汽、機車停

車供給不足問題，導致部分機車易違規停放人行道，阻礙行人動

線。計畫範圍周邊行人通行設施如圖11所示。 
 

 

 

 

 

 

 

 

 

 

 

 

 

 

 

 

 

 

 

 

 

圖 11 計畫範圍人行道設施示意圖 

五、公共設施 

本計畫範圍周圍 500公尺內有 1處學校用地均已開闢，為頂溪國

小；1處公園用地及 1處市場用地，均為已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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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計畫範圍周圍公共設施分布圖 

六、土地權屬概況及建築物權屬 

（一）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土地面積為23,935.47平方公尺，權屬部分公有部

分私有，公有土地面積為12,423.37平方公尺，占計畫總面積

51.90%，其中公有土地分為國有及市有，國有土地管理機關為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市有土地管理機關為新北市(管理機關：新北市政

府財政局、交通局、養護工程處及永和區公所)及臺北市(管理機

關：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私有土地面積為11,512.10平方公尺，占

計畫總面積48.10%。權屬統計表及權屬分析圖如下所示。 

表 8 土地權屬統計表 

土地權屬 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公有土地 
國有地 143.90 0.60% 

市有地 12,279.47 51.30% 

私有土地 11,512.10 48.10% 

合計 23,935.4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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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權屬 

本計畫範圍地上建物包含1建號等268筆建物，其中31、32及

1229建號等3筆建物為新北市所有(管理單位為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永和幼兒園及永和區公所 )，其餘皆為私有，總建物面積為

16,150.55平方公尺。 
 

 

 

 

 

 

 

 

 

 

 

 

 

 

 

 

 

圖 13 土地權屬分析圖 

（三）居民意願 

本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面積占計畫總面積51.90%，超過更新單

元面積二分之一，依110年4月28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04654538號函

公告第2次公開評選「永和新生地(大陳社區)更新單元5、6、7範圍

都市更新案」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招商文件中敘明，市有土地參與

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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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基本目標與策略 

一、發展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本計畫區因特殊發展背景，土地及建物權屬極為複雜，難以整

體重建開發 

說明： 

大陳義胞地區原為新生地，在安置大陳居民初期，皆為公有

(市有地)；然發展至今，部分土地出售於當地居民興闢住宅，部

分居民因重建而持有建物未持有土地，部分居民則因無能力購買

土地，迄今仍以承租方式居住於此，另尚有部分居民居住於違章

建築，造成本計畫區土地及建物之權屬關係複雜，民間進行整體

重建開發困難，導致地區空有良好區位，環境品質卻遲遲無法改

善之現象。 

對策：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第46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

細則」第5條等相關條文規定，由新北市政府辦理實施者之公開評

選程序，選出最優申請人委託實施都市更新。經新北市政府110年

10月5日公告評選結果，由漢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更新單元6及

單元7之最優申請人並擔任更新單元6及單元7公辦都更實施者，以

保障公有財產有效運用、守護民眾權益，建立公、私部門間合作

關係，加速並穩定順利進行都市更新程序。 

課題二：區內因公共設施不足導致環境品質低落，然因土地及建物權屬

過於細分，配合整體規劃所劃設之公共設施，恐造成居民更新

後難以達到現地安置門檻進而形成推動阻力 

說明： 

為了地區未來發展後整體環境品質，一般規劃方式傾向藉由

都市更新之推動重整地區公共設施系統以達改善環境品質之目

的，然依計畫區內現住戶過於細分之權利價值特性，留設大量公

共設施將壓縮其更新後可分回之權益，導致原本權利價值較少之

住戶更難以達到現地安置門檻而被迫移居他地，除不符本案規劃

原意，更可能造成後續推動更新事業計畫之阻力，故應如何兼顧

環境品質與住戶權益，為本案是否得以推動之關鍵課題。 

對策： 

考量計畫區內現住戶因權利價值過於細分可能造成更新後分

回權益不足以現地安置，為避免現住戶繼續居住於此地之權利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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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響，除利用計畫區內之公有土地依規定優先抵充作為公共設

施外，並以現住戶公共設施零負擔為目標，區內公共設施在配置

上僅留設必要性之道路系統，至於開放型公共設施則可透過更新

計畫控管法定空地及人行通廊之留設加以替代，並可配合更新獎

勵項目，鼓勵後續實施者提高法定空地留設比例，使未來計畫區

在現住戶達到最佳安置之前提下，仍可享有寬闊之環境及充足之

開放空間。 

課題三：計畫區緊鄰新店溪水岸資源，但現況不論動線或視覺景觀均難

以與其連結 

說明： 

計畫範圍所在區位位於永和區西側，其計畫區西側隔環河路

及堤防即為新店溪水岸，目前河床旁之高灘地已開闢為運動公

園，未來計畫區內如何透過都市設計手段，連接目前被堤防所阻

隔之水岸，重新找回與水岸資源之親密感，亦為後續都設操作之

重要課題。 

對策： 

建議藉由本次更新之契機，建議可透過都市設計管制手段，

如透過高層建築提高觀景視野、建築配置錯落以及人行通廊留設

等管制，使居民不但能享有更多視野分享水岸景觀，坐擁開闊河

景及遼闊藍天，並可兼顧視野及動線的通透性，對於早年以捕魚

維生的大陳人來說，將有著更深刻的意義。 

課題四：現況道路狹窄、建物排列過密，恐造成防救災延遲，影響居民

生命財產安全 

說明： 

計畫範圍形狀以南北走向為主要發展形態，計畫範圍內尚無

劃設道路用地，現況道路主要多為既成巷道，然因舊社區建物及

人口密集，部分違章情形下，且公共空間不足，而現況道路寬度

不足、巷弄內的人行道多被住家的雜物及居民之汽機車侵占，將

無法滿足地區防災需求及導致居民的通行空間侷促狹窄。就聯外

道路系統而言，與周邊缺乏有效連接，亦使本地區災害發生時，

恐造成第一時間之救災延遲。 

對策： 

考量周邊街廓尺度、地區道路系統及地方發展紋理，增設延

續保福路及文化路等連結環河西路之連結性道路，提升本地區之

防救災計畫，且期待未來更新後住宅單元的重新整合與退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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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空地與綠地集中設計增加更多開放空間，滿足居民的行走與

車輛進出之便利性。 

二、發展目標與願景 

（一）發展定位：「永和新生地六大新升設計主軸」 

永和區緊鄰臺北市中正萬華區南側，人口眾多社區較為老舊，

居住空間一直是大家所關切及期待改善的，本更新地區作為新北市

都市更新的領航標的，即將注入六大新升設計主題來提升，包括

「開放空間提升、商業街區提升、公益設施提升、居住防疫提升、

河岸景觀提升、都市更新提升」，為大陳地區注入新生，亦提升整

體生活環境，不僅承載著大陳社區原有生活的溫度，未來成為都市

更新新指標。 
 

 

 

 

 

 

 

 

 

 

 

 

 

圖 14 發展定位示意圖 

（二）發展目標 

1.活化都市窳陋老舊社區 

本案計畫範圍內房屋頹敗，周邊亦鄰近窳陋老舊社區，希望能

藉由本案的開發帶動周遭地區都市更新的連鎖效應，促進地區再發

展以提供在地居民安居的舒適家園。 

2.改善市容觀瞻，提升都市景觀 

透過都市更新手法經由嶄新建築取代老舊建築，建築外觀配合

四面基地線退縮留設綠地，舒緩本案周邊環境空間壓力，提供人性

尺度的步道空間，使都市景觀能煥然一新。 



23 

3.形塑水岸休憩環境，便民親水 

本案更新單元西臨接新店溪與仁愛公園，有都市河岸美麗景致

與活動綠帶開放空間之優勢，於大台北都會區有著居中之絕佳地理

位置，交通易達性極佳，配合都市活動之間的串連，並與社區活動

緊密的結合，有助於形塑水岸文化及提供都市與社區活動的延伸，

提供永和地區居民水岸休憩活動之空間便利性。 

4.保障公有財產有效運用，作為地區更新再發展觸媒 

透過本案土地整體規劃、公有財產整合運用、公共設施集中留

設，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且合理之再開發利用，保障公有財產同時

提升土地使用效益，並帶動周遭地區都市更新的連鎖效應。 

三、開發策略 

（一）土地使用調整建議 

為重整區內街廓，保留暢通之道路機能，故建議延續計畫範圍

外既有之保福路、永平路及文化路，於計畫區範圍內劃設12至15尺

寬之東西向聯外道路至環河路，強化地區連外之可及性。 

透過本次更新道路系統重整，共將計畫區切割為四個住宅區街

廓，各街廓可建築深度介於50至120公尺間，有利於後續更新單元

內之整體規劃及開發。有關調整後土地使用構想詳見圖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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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永和大陳義胞地區土地使用調整構想圖 

（二）公共設施調整 

1.道路用地調整 

藉由本次更新計畫，期望透過道路用地之劃設及拓寬，打通大

陳義胞地區之封閉性，強化全區對外聯繫動線，各住宅區街廓則透

過法定空地之集中留設及指定退縮，構成區內開放空間系統，提升

更新地區整體環境品質。 

表 9 公共設施改善表 

項目 用地取得 執行建議 

區內原有永平路劃為計畫道路並拓寬至 15 米 公有地依

規定優先

抵充 

由實施者併

同更新單元

同時開發 

區內原有保福路劃為計畫道路並拓寬至 12 米 

區內原有文化路劃為計畫道路並拓寬至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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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永和大陳義胞地區公共設施調整示意圖 

2.既有溝渠處置 

計畫區內原有之新生溝兼負地區排水功能，但考量到未來住宅

區街廓得以方整規劃，避免因溝渠之切割而影響後續建築配置之彈

性，故建議後續取消新生溝大部分區段，將其原負擔之排水功能分

流至環河西路現有地下箱涵及保安路現有地下排水管，至於新生溝

永平路以西街廓西側，因其南側現況有未加蓋且兼作為永和抽水站

前池之明溝，故建議由該明溝連接至永和抽水站之區段維持原有機

能不予廢除，並於劃設更新單元時，將該明溝部分直接剔除於更新

單元範圍外，至於建議保留之新生溝區段，則透過法定空地留設之

方式予以保留。 

此外，因應本計畫溝渠處置方案，未來各更新單元實施者於設

計基地排水系統時，應將排水系統平均分流接管至環河西路現有地

下箱涵及保安路現有地下排水管，以維持地區良好排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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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永和大陳義胞地區既有溝渠處置示意圖 

（三）交通系統調整 

保福路、永平路及文化路都市計畫道路寬度15公尺，現況開闢

15公尺，惟於本計畫區內路段僅為8公尺寬之既成巷道，考量此三

條道路現況為永和區通往環河西路之重要幹道，故建議延續東南側

計畫道路，劃設12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以強化永和區境內對外之

聯繫。 
 

 

 

 

 

 

 

 

 

 

 

 

 

 

圖 18 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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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防災系統 

都市防災避難之計畫，主要規劃重點包含道路網路系統、防災

避難地點與醫療消防據點之設置，計畫地區即朝此三大方向進行規

劃。 

1.道路網路系統 

道路系統在災後之避難與救災行為上，具備了最基本的機能，

直接影響避難及救災的成效，本次更新配合計畫區狹長之特性，打

通永平路、保福路、文化路至環河路以加強計畫區之聯外可及性

外，並可作為災害發生時緊急消防通道。 

2.消防救災據點 

（1）消防救災據點 

配合永和區公所保生消防大樓興建計畫，於計畫區南側劃

設一處機關用地，供作未來地區消防救災據點，並指定為本次

更新地區主要救難指揮中心。 

（2）醫療據點 

醫療據點指定以離災害發生後最短時間可達之中、大型醫

院為主，故配合新北市政府民國 92 年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治計

畫，指定永和耕莘醫院為本計畫區主要急救責任醫院，其距離

基地僅約 1.3公里，車程時間約 5-10分鐘。 

3.緊急救災路線 

配合本次計畫道路系統調整及南側消防救災據點設置，未來計

畫區內主要緊急救災路線除環河路及保安路以及區內永平路、保福

路、文化路作為主要救災路線外，亦將透過區內 12 公尺寬之新生

路，連接區內各主要直向道路，以便快速到達救災據點。 

4.防災避難地點 

本更新地區基地中指定留設之開放空間，如有災害發生時，應

由基地內之聯絡道路疏散至空曠地區。茲就各防救災據點說明如

下： 

（1）緊急避難場所 

此層級主要為收容因空間阻隔或其他因素，暫時無法直接

進入較高層級之避難空間，待救援人員抵達後，再引導至指定

避難地點次。本案指定計畫區內集中留設之公園為災害發生

時，第一時間之緊急避難場所，相關緊急疏散方向詳見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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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期收容場所 

長期收容場所為災害發生後，短時間甚至需長時間安置災

民之場所，此層級必須擁有較完善的設施及空間可提供庇護之

場所為主，就目前計畫區內之開放空間屬鄰里性為主，故配合

周邊之開放空間設施，計畫區北側指定以網溪國小為長期收容

場所，南側計畫區則指定仁愛公園為長期收容場所。 
 

 

 

 

 

 

 

 

 

 

 

 

 

 

 

 

 

 

 

 

圖 19 防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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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質再發展概要 

一、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 

未來大陳義胞地區之住宅區建蔽率為 50%，本計畫配合更新單元

範圍之調整並考量未來更新計畫之執行，調整部分指定開放空間集

中留設及退縮等規定。以下分別敘述調整後指定法定開放空間及人

行步道系統留設之構想(詳圖 20)。 
 

 

圖 20 變更後都市設計示意圖 

（一）法定空地集中留設－中央公園風貌景觀意象 

透過街廓法定空地集中留設，形塑中央公園之意象，法定空地

兩側再指定留設人行步道，形塑具徒步氛圍之空間，並透過周邊 

1-2層樓鼓勵商業使用，形成具優質之逛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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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角廣場指定－強調通往水岸門戶意象 

保福路、永平路等主要聯外幹道，與保安路及環河路路口街角

廣場指定，透過街角廣場的留設，設置噴泉、鋪面及具水意象之街

道傢俱，藉以強調計畫區通往水岸之門戶意象，此外，更可於街道

傢俱之設計中融入大陳義胞之文化及歷史意象等元素，使大陳人之

歷史記憶得以保留。 

（三）人行通廊及步道留設－尊重以人為主之步行空間 

街廓臨路側指定建築退縮環

河西路留設人行步道，強調以人

為主之步行空間，使得全區之步

行系統得以串連。此外，為確保

未來各開發基地間橫向動線之連

通，更新單元內應留設可貫穿該

單元之橫向綠軸，使各單元間之

橫向連繫動線更為流暢。 

（四）路側綠帶留設－隔絕交通影響之衝擊 

因環河西路上下班尖峰時間車流量龐大，恐對住宅生活造成干

擾，因此建議沿環河西路建築指定退縮留設綠帶空間，藉以降低及

隔離環河路車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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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行車道留設—提供完善綠色運具使用空間 

為倡導計畫區及周邊居民多使用自行車前往本區，於環河西路

側10米退縮空間，以及永平路、保福路及文化路延伸道路兩側6米

退縮空間中，除人行步道外亦留設自行車道，不但可降低計畫區額

外停車需求之負擔，亦可達到推廣綠色運具之效。 

二、處理方式 

計畫範圍內之都市更新處理方式，經劃定為更新單元之地區，

應採重建方式處理，至於剔除於更新單元外之地區，則採整建或維

護方式處理，以保持更新地區整體環境品質。 

三、開發主體 

承接本案規劃構想，將更新地區進一步劃設為數個更新單元分

別進行都市更新事業實施，以提高後續執行之可行性，有關更新單

元開發主體可分為兩類： 

（一）公開甄選實施者 

由新北市政府主導，透過招商機制之研擬，甄選優良廠商為實

施者進行計畫區內更新單元之更新事業實施，此外，為達整體開發

之效，得由新北市政府視發展目標及市場條件將各更新單元合併招

商。 

（二）民間實施者申請 

民間實施者亦可依法定程序自行提出申請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之

實施，其申請範圍應以本計畫所劃設之任一完整更新單元為準。惟

申請期間若新北市政府同時辦理公開甄選實施者，應以透過公開甄

選方式獲選之實施者具優先辦理本區都市更新事業之權利。 

四、實施方式 

透過新北市政府公開甄選方式委任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者，並

採權利變換方式進行都市更新事業開發與執行；至於由民間依法定

程序自行提出申請辦理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除權利變換方式外，

亦得採協議合建方式進行都市更新事業開發與執行。 

五、劃定之必要性及預期效益 

（一）必要性 

1.本計畫範圍緊鄰新店溪畔，屬臺北市前往永和區之重要門戶，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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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生活機能愈趨完備，然本計畫範圍屬早期發展之舊社區，建物老

舊且人口密集、公共空間不足導致環境品質低落，期以改善生活環

境品質及形塑都市意象，以連鎖效應促進地區再發展。 

2.本計畫範圍公有土地比例超過五成，然私有土地權屬過於細分，其

更新後可分回之權益，恐不符現地安置門檻而被迫移居他地，且易

成為推動更新事業計畫之阻力。為落實居住正義，透過引入民間資

金財務自償，創造公有土地活化及都市機能再生之雙贏策略。 

（二）預期效益 

1.促進商業機能活化，延續百年記憶 

大陳社區經歷一甲子的光景，建築老舊、巷道狹窄擁擠亦有不

少違建情形，老舊的新生市場隱藏在巷弄中，光線昏暗近處不便，

與周圍商業活動行為無有效串連。更新後，市場預計移至保安路改

造成現代化的市場，社區環境重新改造後，商業動線重新配置，保

留大陳的飲食與藝品特色，促進商業機能的活化，延續大陳百年文

化記憶。 

2.提供完善公益性設施及開放空間 

更新地區生活機能良好，本計畫鼓勵提供社會福利設施或其他

公益設施，以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之項目為主，並於計畫範圍西南

側集中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也利用建築物間與周遭空地形塑更多的

「生活路徑」與「社區軸線」系統，提供更多的步行空間穿梭於社

區中，打破各棟建築物封閉式領域觀念，鼓勵居民行走其中，增加

互動與交流機會。 

3.建構永續社區 

本計畫範圍原屬新店溪南岸的河川新生地，屬低窪易淹水地

區。重建不僅加速改善都市環境與生活機能，同時納入「防災」與

「永續」概念，呼應大陳居民的打拼精神，也象徵蛻變後的大陳社

區已經成為結合商業、自然與生活永續意象，建構永續社區。 

六、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範圍位於新北市永和區保安路以北，保福路三段以西，

環河西路二段以南所圍街廓，為一完整街廓，原計畫考量當時沿保

安路之既有新穎建物，尚無立即更新之必要性，故列為剔除更新單

元範圍，現考量時空更迭，以完整建築物或使用執照範圍納入更新

單元 6範圍(如文化下溪市民活動中心)及配合未登錄地測製後登記調

整本案更新地區及更新單元之範圍及面積，調整後範圍包括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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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保福段 1地號等 3 筆及頂溪段 227 地號等 385 筆土地，共 388

筆土地，面積為 23,935.47 平方公尺(詳圖 21)。 
 

 

 

 

 

 

 

 

 

 

 

 

 

 

圖 21 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七、都市計畫檢討構想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考量周邊都市發展紋理

及都市防災需求，及打通大陳義胞地區之封閉性，強化全區對外聯

繫動線，擬開闢二條計畫道路，並由實施者併同更新單元同時進行

開發，明確劃設位置後續由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規劃及地籍測量分

割後而定。 

八、財務計畫概要 

（一）可爭取之容積獎勵 

本計畫範圍得視都市更新事業需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65

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申請相關容積獎勵，其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

建築基地二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0.5倍之基準容積再加其

原建築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第85條所定施行細則基準容積加計增

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本計畫範圍臨永和區環河西路，規模為2,000平方公尺以上且

臨接基地面前道路面寬達20公尺以上，符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

行細則」第39條之2相關規定，得依據「新北市政府處理都市計畫

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39條之2申請案件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申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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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容積加給。新北市政府業於110年7月21日新北府城更字第

11046582341號公告說明由新北市政府先代為申請，後續實施者如

納入都更二箭規劃設計，除配合完成都更二箭應完成事宜，且需繳

納權利金(詳附錄二)。 

（二）初步規劃建築設計方案 

本基地未來初步規劃構想擬將住宅依街廓與單元分棟規劃，並

於低樓層規劃商業服務性設施，結合在地美食、產品延續在地大陳

眷村文化。 

（三）投資經費估算 

本計畫範圍投資經費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利變換計畫提列共

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估算其更新開發成本。 

九、開發實施構想 

新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2條、第 46條及「都市更新

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並辦

理實施者之公開評選程序，並依同法第 32 條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

業。 

十、計畫年期及實施進度構想 

本計畫範圍辦理都市更新事業及權利變換計畫作業時程約 3年、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約 5年，開發時程共計 8年，惟實際進度主管機關

得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之。 

十一、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及其他應表明事項 

（一）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本案經市府110年12月28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04664579號委託

漢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實施都市更新(詳附錄三)。 

（二）其他應表明事項 

1.考量實務執行，有關實質再發展概要章節內容，倘經本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者，得另依審議會決議辦理。 

2.本案表列數字僅供對照參考使用，其形狀大小及位置應依規定範圍

圖所示，並以都市計畫樁位點實地測量結果為準。 

3.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書及都市更新計畫書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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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原因及內容 

一、變更原因 

（一）降低對外聯繫交通規劃對更新單元7負面影響 

民國99年4月29日公告實施之「擬定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

區都市更新計畫」案基本目標與開發策略中，對更新地區提出土地

使用面及公共設施面開發策略調整建議，其中更新單元7公共設施

道路用地調整建議為區內文化路劃為計畫道路並拓寬至15米，以強

化全區對外聯繫動線，各住宅區街廓則透過法定空地之集中留設及

指定退縮，構成區內開放空間系統，提升更新地區整體環境品質。 

更新單元7計畫範圍內之文化路現況為8米至10米不等寬道路，

倘劃為計畫道路並拓寬至15米後，將帶來強化全區對外聯繫之正面

影響，但同時造成更新單元7屬兩街廓屬同一社區，未來穿越性交

通距離拉長，使行人安全及生活品質降低。 

為提高更新單元7更新後社區生活品質，本計畫將交通寧靜區

規劃理念納入文化路之交通規劃設計，利用道路寬度縮減及適當路

口標誌，使外部車輛進入本社區時達到減速行駛之目的，同時降低

穿越性交通，以減少交通運具流量對環境與行人造成負面影響，並

確保周邊徒步及自行車通行品質，故考量後續計畫執行與管理，調

整開發策略對更新單元7公共設施的建議。 

（二）配合實際情形調整更新單元範圍並增訂擴大更新單元及更新地區彈

性 

原都市更新計畫考量沿保安路之既有建物較為新穎，無立即更

新之必要性，將其列為「剔除更新單元範圍」，且載明得視實際情

形將位處於同一街廓且剔除於更新單元外之土地納入更新單元，以

確保剔除範圍內之權利人參與都市更新之權益，考量本計畫範圍周

邊實務整合情形，原剔除更新單元範圍之頂溪段354地號土地及建

築物之人數、面積同意意願比率均超過四分之三，故將原剔除更新

單元範圍納入本案範圍。又更新單元範圍調整將併同影響更新地區

範圍，故增訂更新單元及更新地區範圍彈性，更新地區範圍得視更

新單元範圍併同調整。 

且依110年10月21日實施之「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更新

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可依完整建築或使用執照範圍檢討予以適度

調整範圍，本計畫範圍以完整建築物、使用執照範圍及未登錄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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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一併調整本案更新地區及更新單元之範圍及面積。 

（三）依共同管道法第11條規定配合市府推動施作共同管道建設 

依共同管道法第11條規定：「新市鎮開發、新社區開發、農村

社區更新重劃、辦理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都市更新地區、大眾捷

運系統、鐵路地下化及其他重大工程應優先施作共同管道；其實施

區域位於共同管道系統者，各該主管機關應協調工程主辦機關及有

關管線事業機關（構），將共同管道系統實施計畫列入該重大工程

計畫一併執行之。」，應於都市更新地區優先施作共同管道，並配

合市府推動共同管道具體執行策略及機制，於都市更新計畫內揭露

共同管道系統相關規定。 

二、變更內容 

（一）更新單元7公共設施策略調整 

原民國99年4月29日公告之更新計畫中，載明對更新地區提出

土地使用面及公共設施面開發策略調整建議，其中更新單元7範圍

內文化路劃為計畫道路並拓寬至15米。 

本更新單元7未來屬兩街廓合併開發為同一社區規劃，為使社

區達到交通寧靜區規劃理念，控制車流和減少人行道穿越距離，無

論拓寬10米、12米、15米仍屬雙邊各1線道，對於尖峰時刻車流排

解較無顯著影響，故本計畫以折中條件將調整開發策略中對更新單

元7範圍內文化路劃為路寬12米之計畫道路，並自道路兩側境界線

各退縮帶狀開放空間並優先作為人行空間使用，必要時兼做道路供

車輛通行，以符合原計畫道路拓寬至15米意旨，其退縮空間須與計

畫道路順平且淨空處理，並由實施者併同更新單元同時進行開發。 

（二）調整更新單元範圍並增訂更新單元及更新地區範圍可併同調整之彈

性 

考量實務整合情形，將原都市更新計畫列為「剔除更新單元」

範圍之親子圖書館納入本案更新單元範圍，並配合地政機關辦理地

籍逕為分割登記，調整本案更新地區及更新單元之範圍面積，且變

更後更新地區範圍得視更新單元範圍併同調整。 

（三）落實於更新地區施作共同管道建設 

於計畫書內載明：「未來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時應就其更

新單元範圍至本府工務局網站查詢是否涉及共同管道公告範圍，並

應依共同管道法規定辦理。」，以落實未來實施者確認開發範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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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依規定施作共同管道。 

表 10 變更後計畫內容綜理表 
編
號 

類別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開發策略 

文化路 

區內原有文化路劃為
15米計畫道路，並由
實施者併同更新單元
同時進行開發。 

區內原有文化路劃
為12米計畫道路，
不足原計畫道路建
議 15 米 寬 度 之 部
分，未來透過都市
更新建築設計，自
道路兩側境界線各
退縮帶狀開放空間
並優先作為人行空
間使用，必要時兼
做 道 路 供 車 輛 通
行，以符合原計畫
道路拓寬至15米意
旨，其退縮空間須
與計畫道路順平且
淨空處理，並由實
施者併同更新單元
同時進行開發。 

更新單元 7屬兩
街廓同一社區規
劃，文化路劃拓
寬至15米後易造
成穿越性交通使
生活品質降低。 
考量後續計畫執
行與管理，調整
計畫道路寬度，
搭配臨路退縮規
劃維持原計畫意
旨。 

既有溝渠
處置 

- 未來實施者辦理都
市更新事業時應就
其更新單元範圍至
本府工務局網站查
詢是否涉及共同管
道公告範圍，並應
依共同管道法規定
辦理。 

配合市府推動共
同管道具體執行
策略及機制，於
都市更新計畫內
揭露共同管道系
統相關規定。 

2 

調整更新
單元範圍
並增訂更
新單元及
更新地區
範圍可併
同調整之
彈性 

頂溪段 
354地號 

    未來申請計畫區
內更新單元都市更新
事業之實施者，除應
依本計畫所劃設更新
單元範圍申請外，亦
可將位處於同一街廓
且剔除於更新單元外
之土地(以圖2標示為
準)納入更新單元，
以確保剔除範圍內之
權利人參與都市更新
之權益。 
    另考量更新地區
內都市設計及景觀計
畫等全區規劃願景，
為利於未來更新事業
實施者得串聯街廓配
置、全區整體規劃設
計，以增各單元街廓
間開放空間系統連續
性、整體性，實施者
得視需要合併兩個以

未來申請計畫
區內更新單元都市
更 新 事 業 之 實 施
者，除應依本計畫
所劃設更新單元範
圍申請外，亦可將
位處於同一街廓且
剔除於更新單元外
之土地(以圖23標示
為準 )納入更新單
元，以確保剔除範
圍內之權利人參與
都市更新之權益。 

另考量更新地
區內都市設計及景
觀計畫等全區規劃
願景，為利於未來
更新事業實施者得
串聯街廓配置、全
區整體規劃設計，
以增進各單元街廓
間開放空間系統連

考量更新單元完
整性及避免剔除
更新單元之所有
權人未來改建權
益，調整本計畫
更新單元範圍，
並增訂擴大更新
單元及更新地區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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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類別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上相鄰之更新單元為
一個更新單元開發，
亦可依完整建築或使
用執照範圍檢討或都
市更新事業整合情形
予以適度調整，惟排
除部分應納入其他鄰
近更新單元併同開
發。 

續性、整體性，實
施者得視需要合併
兩個以上相鄰之更
新單元為一個更新
單元開發，亦可依
完整建築或使用執
照範圍檢討或都市
更新事業整合情形
予以適度調整，惟
排除部分應納入其
他鄰近更新單元併
同開發。 

依110年10月21
日實施之「變更新
北市永和區大陳義
胞更新地區都市更
新計畫案」變更後
計畫(三)申請更新
單元範圍彈性，可
依完整建築或使用
執照範圍檢討予以
適度調整範圍，是
以依使用執照範圍
及未登錄地登記調
整本案更新地區及
更新單元範圍及面
積。 

原都市更新計
畫考量沿保安路之
既有建物較為新穎
無立即更新之必要
性，將其列為「剔
除 更 新 單 元 範
圍」，且載明得視
實際情形將位處於
同一街廓且剔除於
更新單元外之土地
納入更新單元，以
確保剔除範圍內之
權利人參與都市更
新之權益，考量本
計畫範圍周邊實務
整合情形，原剔除
更新單元範圍之頂
溪段354地號土地及
建築物之人數、面
積同意意願比率均
超過四分之三，故
將原剔除更新單元
範 圍 納 入 本 案 範
圍。又更新單元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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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類別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圍調整將併同影響
更新地區範圍，故
增訂更新單元及更
新地區範圍彈性，
更新地區範圍得視
更新單元範圍併同
調整。 

3 
計畫範圍
與面積 

- 

    本計畫範圍位於
新北市永和區保安路
以北，保福路三段以
西，環河西路二段以
南所圍部分街廓，為
一非完整街廓，原計
畫考量當時沿保安路
之既有新穎建物，尚
無立即更新之必要
性，故列為剔除更新
單元範圍，現考量時
空更迭，故以完整建
築物或使用執照範圍
納入更新單元6範圍
(如文化下溪市民活
動中心)及配合未登
錄地測製後登記調整
本案更新地區及更新
單元範圍及面積，調
整後範圍包括新北市
永和區保福段1地號
等3筆及頂溪段227地
號等385筆土地，共
388筆土地，面積為
23,935.47 平 方 公
尺，詳圖16更新地區
範圍示意圖。 

    本計畫範圍位
於新北市永和區保
安路以北，保福路
三段以東，環河西
路二段以南所圍部
分街廓，為一非完
整街廓，原計畫考
量當時沿保安路之
既有新穎建物，尚
無立即更新之必要
性，故列為剔除更
新單元範圍，現考
量時空更迭，故以
完整建築物或使用
執照範圍納入更新
單元6範圍(如文化
下 溪 市 民 活 動 中
心、親子圖書館)及
配合未登錄地測製
後登記調整本案更
新地區及更新單元
之範圍及面積，調
整後範圍包括新北
市永和區保福段1-1
地號等3筆及頂溪段
227地號等392筆土
地，共計 395筆土
地 ， 面 積 為
24,652.95 平 方 公
尺，詳圖22更新地
區範圍示意圖。 

修正原民國 111
年 5月發布實施
之更新計畫所載
面積，另配合本
次地政機關辦理
更新單元 6及單
元 7範圍界線之
地籍逕為分割登
記及納入剔除範
圍後調整本計畫
範圍之土地筆數
及面積。 

註：凡於本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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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後計畫 

一、更新地區範圍 

（一）變更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範圍位於新北市永和區保安路以北，保福路三段以東，

環河西路二段以南所圍部分街廓，為一非完整街廓，原計畫考量當

時沿保安路之既有新穎建物，尚無立即更新之必要性，故列為剔除

更新單元範圍，現考量時空更迭，故以完整建築物或使用執照範圍

納入更新單元6範圍(如文化下溪市民活動中心、親子圖書館)及配

合未登錄地測製後登記調整本案更新地區及更新單元範圍及面積，

調整後範圍包括新北市永和區保福段1-1地號等3筆及頂溪段227地

號等392筆土地，共計395筆土地，面積為24,652.95平方公尺，詳

圖22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圖 22 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二）申請更新單元範圍彈性 

未來申請計畫區內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者，除應依本

計畫所劃設更新單元範圍申請外，亦可將位處於同一街廓且剔除於

更新單元外之土地(以圖23標示為準)納入更新單元，以確保剔除範

圍內之權利人參與都市更新之權益。 

另考量更新地區內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等全區規劃願景，為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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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來更新事業實施者得串聯街廓配置、全區整體規劃設計，以增

進各單元街廓間開放空間系統連續性、整體性，實施者得視需要合

併兩個以上相鄰之更新單元為一個更新單元開發，亦可依完整建築

或使用執照範圍檢討或都市更新事業整合情形予以適度調整，惟排

除部分應納入其他鄰近更新單元併同開發。 

依110年10月21日實施之「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更新地

區都市更新計畫案」變更後計畫(三)申請更新單元範圍彈性，可依

完整建築或使用執照範圍檢討予以適度調整範圍，是以依使用執照

範圍及未登錄地登記調整本案更新地區及更新單元範圍及面積。 

原都市更新計畫考量沿保安路之既有建物較為新穎，無立即更

新之必要性，將其列為「剔除更新單元範圍」，且載明得視實際情

形將位處於同一街廓且剔除於更新單元外之土地納入更新單元，以

確保剔除範圍內之權利人參與都市更新之權益，考量本計畫範圍周

邊實務整合情形，原剔除更新單元範圍之頂溪段354地號土地及建

築物之人數、面積同意意願比率均超過四分之三，故將原剔除更新

單元範圍納入本案範圍。又更新單元範圍調整將併同影響更新地區

範圍，故增訂更新單元及更新地區範圍彈性，更新地區範圍得視更

新單元範圍併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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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變更後永和大陳義胞地區更新單元劃定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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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目標與策略 

（一）發展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本計畫區因特殊發展背景，土地及建物權屬極為複雜，難以整

體重建開發 

說明： 

大陳義胞地區原為新生地，在安置大陳居民初期，皆為公有

(市有地)；然發展至今，部分土地出售於當地居民興闢住宅，部

分居民因重建而持有建物未持有土地，部分居民則因無能力購買

土地，迄今仍以承租方式居住於此，另尚有部分居民居住於違章

建築，造成本計畫區土地及建物之權屬關係複雜，民間進行整體

重建開發困難，導致地區空有良好區位，環境品質卻遲遲無法改

善之現象。 

對策：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第46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

細則」第5條等相關條文規定，由新北市政府辦理實施者之公開評

選程序，選出最優申請人委託實施都市更新。經新北市政府110年

10月5日公告評選結果，由漢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更新單元6及7

之最優申請人並擔任更新單元6及單元7公辦都更實施者，以保障

公有財產有效運用、守護民眾權益，建立公、私部門間合作關

係，加速並穩定順利進行都市更新程序。 

課題二：區內因公共設施不足導致環境品質低落，然因土地及建物權屬

過於細分，配合整體規劃所劃設之公共設施，恐造成居民更新

後難以達到現地安置門檻進而形成推動阻力 

說明： 

為了地區未來發展後整體環境品質，一般規劃方式傾向藉由

都市更新之推動重整地區公共設施系統，以達改善環境品質之目

的，然依計畫區內現住戶過於細分之權利價值特性，留設大量公

共設施將壓縮其更新後可分回之權益，導致原本權利價值較少之

住戶更難以達到現地安置門檻而被迫移居他地，除不符本案規劃

原意，更可能造成後續推動更新事業計畫之阻力，故應如何兼顧

環境品質與住戶權益，為本案是否得以推動之關鍵課題。 

對策： 

考量計畫區內現住戶因權利價值過於細分，可能造成更新後

分回權益不足以現地安置，為避免現住戶繼續居住於此地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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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影響，除利用計畫區內之公有土地依規定優先抵充作為公共

設施外，並以現住戶公共設施零負擔為目標，區內公共設施在配

置上僅留設必要性之道路系統，至於開放型公共設施則可透過更

新計畫控管法定空地及人行通廊之留設加以替代，並可配合更新

獎勵項目，鼓勵後續實施者提高法定空地留設比例，使未來計畫

區在現住戶達到最佳安置之前提下，仍可享有寬闊之環境及充足

之開放空間。 

課題三：計畫區緊鄰新店溪水岸資源，但現況不論動線或視覺景觀均難

以與其連結 

說明： 

計畫範圍所在區位位於永和區西側，其計畫區西側隔環河路

及堤防即為新店溪水岸，目前河床旁之高灘地已開闢為運動公

園，未來計畫區內如何透過都市設計手段，連接目前被堤防所阻

隔之水岸，重新找回與水岸資源之親密感，亦為後續都設操作之

重要課題。 

對策： 

建議藉由本次更新之契機，建議可透過都市設計管制手段，

如透過高層建築提高觀景視野、建築配置錯落以及人行通廊留設

等管制，使居民不但能享有更多視野分享水岸景觀，坐擁開闊河

景及遼闊藍天，並可兼顧視野及動線的通透性，對於早年以捕魚

維生的大陳人來說，將有著更深刻的意義。 

課題四：現況道路狹窄、建物排列過密，恐造成防救災延遲，影響居民

生命財產安全 

說明： 

計畫範圍形狀以南北走向為主要發展形態，計畫範圍內尚無

劃設道路用地，現況道路主要多為既成巷道，然因舊社區建物及

人口密集，部分違章情形下，且公共空間不足，而現況道路寬度

不足、巷弄內的人行道多被住家的雜物及居民之汽機車侵占，將

無法滿足地區防災需求及導致居民的通行空間侷促狹窄。就聯外

道路系統而言，與周邊缺乏有效連接，亦使本地區災害發生時，

恐造成第一時間之救災延遲。 

對策： 

考量周邊街廓尺度、地區道路系統及地方發展紋理，增設延

續保福路及文化路等連結環河西路之連結性道路，提升本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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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計畫，且期待未來更新後住宅單元的重新整合與退縮建

築，空地與綠地集中設計增加更多開放空間，滿足居民的行走與

車輛進出之便利性。 

（二）發展目標與願景 

1.發展定位：「永和新生地六大新升設計主軸」 

永和區緊鄰臺北市中正萬華區南側，人口眾多社區較為老舊，

居住空間一直是大家所關切及期待改善的，本更新地區作為新北市

都市更新的領航標的，即將注入六大新升設計主題來提升，包括

「開放空間提升、商業街區提升、公益設施提升、居住防疫提升、

河岸景觀提升、都市更新提升」，為大陳地區注入新生，亦提升整

體生活環境，不僅承載著大陳社區原有生活的溫度，未來成為都市

更新新指標。 
 

 

 

 

 

 

 

 

 

 

 

 

 

圖 24 發展定位示意圖 

2.發展目標 

（1）活化都市窳陋老舊社區 

本案計畫範圍內房屋頹敗，周邊亦鄰近窳陋老舊社區，希

望能藉由本案的開發帶動周遭地區都市更新的連鎖效應，促進

地區再發展以提供在地居民安居的舒適家園。 

（2）改善市容觀瞻，提升都市景觀 

透過都市更新手法經由嶄新建築取代老舊建築，建築外觀

配合四面基地線退縮留設綠地，舒緩本案周邊環境空間壓力，

提供人性尺度的步道空間，使都市景觀能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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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塑水岸休憩環境，便民親水 

本案更新單元西臨接新店溪與仁愛公園，有都市河岸美麗

景致與活動綠帶開放空間之優勢，於大台北都會區有著居中之

絕佳地理位置，交通易達性極佳，配合都市活動之間的串連，

並與社區活動緊密的結合，有助於形塑水岸文化及提供都市與

社區活動的延伸，提供永和地區居民水岸休憩活動之空間便利

性。 

（4）保障公有財產有效運用，作為地區更新再發展觸媒 

透過本案土地整體規劃、公有財產整合運用、公共設施集

中留設，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且合理之再開發利用，保障公有

財產同時提升土地使用效益，並帶動周遭地區都市更新的連鎖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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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質再發展概要 

（一）開發策略 

1.土地使用調整建議 

為重整區內街廓，保留暢通之道路機能，故建議延續計畫範圍

外既有之保福路、永平路及文化路，於計畫區範圍內劃設12至15公

尺寬之東西向聯外道路至環河路，強化地區連外之可及性。 

透過本次更新道路系統重整，共將計畫區切割為四個住宅區街

廓，各街廓可建築深度介於50至120公尺間，有利於後續更新單元

內之整體規劃及開發。有關調整後土地使用構想詳見圖25所示。 
 

 

 

 

 

 

 

 

 

 

 

 

 

 

 

 

 

 

 

 

圖 25 永和大陳義胞地區土地使用調整構想圖 

2.公共設施調整 

（1）道路用地調整 

藉由本次更新計畫，期望透過道路用地之劃設及拓寬，打

通大陳義胞地區之封閉性，強化全區對外聯繫動線，各住宅區

街廓則透過法定空地之集中留設及指定退縮，構成區內開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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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系統，提升更新地區整體環境品質。 

   表 11 公共設施改善表 

項目 用地取得 執行建議 

區內原有文化路劃為12米計畫道路，不足原計

畫道路建議15米寬度之部分，未來透過都市更

新建築設計，自道路兩側境界線各退縮帶狀開

放空間並優先作為人行空間使用，必要時兼做

道路供車輛通行，以符合原計畫道路建議15米

寬度意旨，其退縮空間須與計畫道路順平且淨

空處理，並由實施者併同更新單元同時進行開

發。 

公 有 地 依

規 定 優 先

抵充 

由實施者併

同更新單元

同時開發 

 

 

 

 

 

 

 

 

 

 

 

 

 

 

 

 

 

圖 26 變更永和大陳義胞地區公共設施調整示意圖 

（2）既有溝渠處置 

計畫區內原有之新生溝兼負地區排水功能，但考量到未來

住宅區街廓得以方整規劃，避免因溝渠之切割而影響後續建築

配置之彈性，故建議後續取消新生溝大部分區段，將其原負擔

之排水功能分流至環河西路現有地下箱涵及保安路現有地下排

水管，至於新生溝永平路以西街廓西側，因其南側現況有未加

蓋且兼作為永和抽水站前池之明溝，故建議由該明溝連接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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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抽水站之區段維持原有機能不予廢除，並於劃設更新單元

時，將該明溝部分直接剔除於更新單元範圍外，至於建議保留

之新生溝區段，則透過法定空地留設之方式予以保留。 

此外，因應本計畫溝渠處置方案，未來各更新單元實施者

於設計基地排水系統時，應將排水系統平均分流接管至環河西

路現有地下箱涵及保安路現有地下排水管，以維持地區良好排

水功能。 

未來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時，應就其更新單元範圍至

本府工務局網站查詢是否涉及共同管道公告範圍，並應依共同

管道法規定辦理。 
 

 

 

 

 

 

 

 

 

 

 

 

 

 

 

 

圖 27 永和大陳義胞地區既有溝渠處置示意圖 

3.交通系統調整 

保福路、永平路及文化路都市計畫道路寬度15公尺，現況開闢

15公尺，惟於本計畫區內路段僅為8公尺寬之既成巷道，考量此三

條道路現況為永和區通往環河西路之重要幹道，故建議延續東南側

計畫道路，劃設12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以強化永和區境內對外之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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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交通系統示意圖 

4.都市防災系統 

都市防災避難之計畫，主要規劃重點包含道路網路系統、防災

避難地點與醫療消防據點之設置，計畫地區即朝此三大方向進行規

劃。 

（1）道路網路系統 

道路系統在災後之避難與救災行為上，具備了最基本的機

能，直接影響避難及救災的成效，本次更新配合計畫區狹長之

特性，打通永平路、保福路、文化路至環河路，以加強計畫區

之聯外可及性外，並可作為災害發生時緊急消防通道。 

（2）消防救災據點 

A. 消防救災據點 

配合永和區公所保生消防大樓興建計畫，於計畫區南側劃
設一處機關用地，供作未來地區消防救災據點，並指定為本次
更新地區主要救難指揮中心。 

B. 醫療據點 

醫療據點指定以離災害發生後最短時間可達之中、大型醫
院為主，故配合新北市政府民國92年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治計
畫，指定永和耕莘醫院為本計畫區主要急救責任醫院，其距離
基地僅約1.3公里，車程時間約5-10分鐘。 

（3）緊急救災路線 

配合本次計畫道路系統調整及南側消防救災據點設置，未

來計畫區內主要緊急救災路線，除環河路及保安路以及區內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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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保福路、文化路作為主要救災路線外，亦將透過區內 12

公尺寬之新生路，連接區內各主要直向道路，以便快速到達救

災據點。 

（4）防災避難地點 

本更新地區基地中指定留設之開放空間，如有災害發生

時，應由基地內之聯絡道路疏散至空曠地區。茲就各防救災據

點說明如下： 

A. 緊急避難場所 

此層級主要為收容因空間阻隔或其他因素，暫時無法直接
進入較高層級之避難空間，待救援人員抵達後，再引導至指定
避難地點次。本案指定計畫區內集中留設之公園為災害發生
時，第一時間之緊急避難場所，相關緊急疏散方向詳見圖29。 

B. 長期收容場所 

長期收容場所為災害發生後，短時間甚至需長時間安置災
民之場所，此層級必須擁有較完善的設施及空間可提供庇護之
場所為主，就目前計畫區內之開放空間屬鄰里性為主，故配合
周邊之開放空間設施，計畫區北側指定以網溪國小為長期收容
場所，南側計畫區則指定仁愛公園為長期收容場所。 

 

 

 

 

 

 

 

 

 

 

 

 

 

 

 

 

 

圖 29 防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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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 

未來大陳義胞地區之住宅區建蔽率為 50%，本計畫配合更新單元

範圍之調整並考量未來更新計畫之執行，調整部分指定開放空間集

中留設及退縮等規定。以下分別敘述調整後指定法定開放空間及人

行步道系統留設之構想(詳圖 30)。 
 

 

圖 30 變更後都市設計示意圖 

1.法定空地集中留設－中央公園風貌景觀意象 

透過街廓法定空地集中留設，形塑中央公園之意象，法定空地

兩側再指定留設人行步道，形塑具徒步氛圍之空間，並透過周邊 

1-2層樓鼓勵商業使用，形成具優質之逛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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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街角廣場指定－強調通往水岸門戶意象 

保福路、永平路等主要聯外幹道，與保安路及環河路路口街角

廣場指定，透過街角廣場的留設，設置噴泉、鋪面及具水意象之街

道傢俱，藉以強調計畫區通往水岸之門戶意象，此外，更可於街道

傢俱之設計中融入大陳義胞之文化及歷史意象等元素，使大陳人之

歷史記憶得以保留。 

3.人行通廊及步道留設－尊重以人為主之步行空間 

街廓臨路側指定建築退縮

環河西路留設人行步道，強調

以人為主之步行空間，使得全

區之步行系統得以串連。此

外，為確保未來各開發基地間

橫向動線之連通，更新單元內

應留設可貫穿該單元之橫向綠

軸，使各單元間之橫向連繫動

線更為流暢。 

4.路側綠帶留設－隔絕交通影響之衝擊 

因環河西路上下班尖峰時間車流量龐大，恐對住宅生活造成干

擾，因此建議沿環河西路建築指定退縮留設綠帶空間，藉以降低及

隔離環河路車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4M

隔離
綠帶

6m 4M

隔離
綠帶

6m

鄰接鄰接
單元單元

鄰接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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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河 西 路

保 安 路

路側人行通廊

路側人行通廊

街廓內橫向聯繫綠廊街廓內橫向聯繫綠廊

開發單元開發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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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行車道留設—提供完善綠色運具使用空間 

為倡導計畫區及周邊居民多使用自行車前往本區，於環河西路

側 10米退縮空間，以及永平路、保福路及文化路延伸道路兩側 6米

退縮空間中，除人行步道外亦留設自行車道，不但可降低計畫區額

外停車需求之負擔，亦可達到推廣綠色運具之效。 

（三）處理方式 

計畫範圍內之都市更新處理方式，經劃定為更新單元之地區，

應採重建方式處理，至於剔除於更新單元外之地區，則採整建或維

護方式處理，以保持更新地區整體環境品質。 

（四）開發主體 

承接本案規劃構想，將更新地區進一步劃設為數個更新單元分

別進行都市更新事業實施，以提高後續執行之可行性，有關更新單

元開發主體可分為兩類：  

（五）公開甄選實施者 

由新北市政府主導，透過招商機制之研擬，甄選優良廠商為實

施者進行計畫區內更新單元之更新事業實施，此外，為達整體開發

之效，得由新北市政府視發展目標及市場條件將各更新單元合併招

商。 

（六）民間實施者申請 

民間實施者亦可依法定程序自行提出申請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之

實施，其申請範圍應以本計畫所劃設之任一完整更新單元為準。惟

申請期間若新北市政府同時辦理公開甄選實施者，應以透過公開甄

選方式獲選之實施者具優先辦理本區都市更新事業之權利。 

（七）實施方式 

透過新北市政府公開甄選方式委任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者，並

採權利變換方式進行都市更新事業開發與執行；至於由民間依法定

程序自行提出申請辦理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除權利變換方式外，

亦得採協議合建方式進行都市更新事業開發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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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劃定之必要性及預期效益 

（一）必要性 

1.本計畫範圍緊鄰新店溪畔，屬臺北市前往永和區之重要門戶，永和

區生活機能愈趨完備，然本計畫範圍屬早期發展之舊社區，建物老

舊且人口密集、公共空間不足導致環境品質低落，期以改善生活環

境品質及形塑都市意象，以連鎖效應促進地區再發展。 

2.本計畫範圍公有土地比例超過五成，然私有土地權屬過於細分，其

更新後可分回之權益，恐不符現地安置門檻而被迫移居他地，且易

成為推動更新事業計畫之阻力。為落實居住正義，透過引入民間資

金財務自償，創造公有土地活化及都市機能再生之雙贏策略。 

（二）預期效益 

1.促進商業機能活化，延續百年記憶 

大陳社區經歷一甲子的光景，建築老舊、巷道狹窄擁擠亦有不

少違建情形，老舊的新生市場隱藏在巷弄中，光線昏暗近處不便，

與周圍商業活動行為無有效串連。更新後，市場預計移至保安路改

造成現代化的市場，社區環境重新改造後，商業動線重新配置，保

留大陳的飲食與藝品特色，促進商業機能的活化，延續大陳百年文

化記憶。 

2.提供完善公益性設施及開放空間 

更新地區生活機能良好，本計畫鼓勵提供社會福利設施或其他

公益設施，以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之項目為主，並於計畫範圍西南

側集中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也利用建築物間與周遭空地形塑更多的

「生活路徑」與「社區軸線」系統，提供更多的步行空間穿梭於社

區中，打破各棟建築物封閉式領域觀念，鼓勵居民行走其中，增加

互動與交流機會。 

3.建構永續社區 

本計畫範圍原屬新店溪南岸的河川新生地，屬低窪易淹水地

區。重建不僅加速改善都市環境與生活機能，同時納入「防災」與

「永續」概念，呼應大陳居民的打拼精神，也象徵蛻變後的大陳社

區已經成為結合商業、自然與生活與的永續意象，建構永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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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市計畫檢討構想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考量周邊都市發展紋理

及都市防災需求，及打通大陳義胞地區之封閉性，強化全區對外聯

繫動線，擬開闢二條計畫道路，並由實施者併同更新單元同時進行

開發，明確劃設位置後續由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規劃及地籍測量分

割後而定。 

六、財務計畫概要 

（一）可爭取之容積獎勵 

本計畫範圍得視都市更新事業需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65

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申請相關容積獎勵，其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

建築基地二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0.5倍之基準容積再加其

原建築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第85條所定施行細則基準容積加計增

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本計畫範圍臨永和區環河西路，規模為2,000平方公尺以上且

臨接基地面前道路面寬達20公尺以上，符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

行細則」第39條之2相關規定，得依據「新北市政府處理都市計畫

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39條之2申請案件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申請基

準容積加給。新北市政府業於110年7月21日新北府城更字第

11046582341號公告說明由新北市政府先代為申請，後續實施者如

納入都更二箭規劃設計，除配合完成都更二箭應完成事宜，且需繳

納權利金(詳附錄二)。 

（二）初步規劃建築設計方案 

本基地未來初步規劃構想擬將住宅依街廓與單元分棟規劃，並

於低樓層規劃商業服務性設施，結合在地美食、產品延續在地大陳

眷村文化。 

（三）投資經費估算 

本計畫範圍投資經費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利變換計畫提列共

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估算其更新開發成本。 

七、開發實施構想 

新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第46條及「都市更新

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並辦

理實施者之公開評選程序，並依同法第32條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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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計畫年期及實施進度構想 

本計畫範圍辦理都市更新事業及權利變換計畫作業時程約3年、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約5年，開發時程共計8年，惟實際進度主管機關

得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九、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及其他應表明事項 

（一）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本案經市府110年12月28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04664579號委託

漢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實施都市更新(詳附錄三)。 

（二）其他應表明事項 

1.考量實務執行，有關實質再發展概要章節內容，倘經本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者，得另依審議會決議辦理。 

2.本案表列數字僅供對照參考使用，其形狀大小及位置應依規定範圍

圖所示，並以都市計畫樁位點實地測量結果為準。 

3.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書及都市更新計畫書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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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年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更新計畫案

內容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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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歷年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更新計畫案內容綜理表 
   版本 

變更內容 
99年 104年 110年 111年 

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辦法」
第十四條將計畫
範圍全區指定為
策略性再開發地
區。 

- - 依據「都市更新
條例」第八條更
新地區調整為策
略性更新地區。 

計畫範圍 位於永和區中正
橋西側、臨新店
溪河堤，為保安
路、保生路、環
河西路所圍之住
宅區，面積約9.6
公頃。更新單元6
範圍為新北市永
和區保福段1地號
等 3筆及頂溪段
226地號等127筆
土 地 ， 面 積 為
9,727.05平方公
尺；更新單元7範
圍為頂溪段1地號
等260筆土地，面
積為13,687.42平
方公尺。 

- - 位於永和區保安
路以北，保福路
三段以東，環河
西路二段以南所
圍部分街廓，為
一非完整街廓，
範圍包括新北市
永和區保福段1地
號等3筆及頂溪段
227地號等385筆
土地，共388筆土
地 ， 面 積 為
23,935.47平方公
尺。 

劃定基準 為促發更新事業
計畫辦理，加速
地方建設為優勢
機能住宅，於更
新單元劃定時，
需考慮共同負擔
之公平、社會公
益及可行性等面
向，增加更新單
元之合理性。有
關大陳義胞都市
更新地區內之更
新單元劃定基準
如下： 

(一)剔除沿保安
路之既有新穎建
物及新建之保生
消防大樓及永和
區民大學、派出
所、既有未加蓋
之明溝等地區。 

(二)配合前述章
節 道 路 系 統 調
整，未來更新單

為促發更新事業
計畫辦理，加速
地方建設為優勢
機能住宅，於更
新單元劃定時，
需考慮共同負擔
之公平、社會公
益及可行性等面
向，增加更新單
元之合理性。有
關大陳義胞都市
更新地區內之更
新單元劃定基準
如下： 

1.更新單元1：剔
除 寺 廟 （ 觀 音
寺）使用土地及
其以西土地，並
納入保生段258-2
地號。 

(1)寺廟(觀音寺)
坐落土地 (公有
地) 

更新單元內西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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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變更內容 

99年 104年 110年 111年 

元應以計畫街廓
或 天 然 界 線 為
主。 

(三)考量土地權
利 整 合 之 易 行
性，且須兼顧未
來 市 場 開 發 可
行，劃設適當合
理之開發規模。 

(四)考量公共設
施 負 擔 之 公 平
性，依都市計畫
調整後之分區線
及道路中央線為
各更新單元之分
界線，將道路用
地則納入各更新
單 元 之 共 同 負
擔。 

(五)考量開放空
間系統之分布，
使各單元均能合
理 負 擔 開 放 空
間，以實踐前述
都市設計及景觀
計畫之構想。 

 

現況有一處寺廟
(觀音寺)，自民
國 62 年即座落
現址，係地方信
仰中心，其實際
使用範圍包含保
生段91(部分)、
258-7( 部 分 ) 、
259及 260-1（部
分)地號等4筆土
地，占地面積計
863平方公尺，權
屬分別為新北市
(比例約占87%）
及中華民國(比例
約占13%）。考量
其為地方信仰中
心，為維持地方
信仰，故將寺廟
(觀音寺)所占土
地剔除於更新單
元外。 

(2)寺廟(觀音寺)
以西土地（公有
地) 

寺廟(觀音寺)以
西土地包含部分
國有地(北側)及
部分市有地 (南
側)，北側國有地
( 保 生 段 260 、
260-1地號)現況
為 永 和 保 生 綠
帶，且部分土地
與南側市有地(保
生段48地號)為保
生路通行及設有
路外停車格，皆
供公眾使用，考
量更新單元完整
性，連同寺廟一
併剔除於更新單
元外。 

另考量更新單元
合理性，更新單
元剔除寺廟所占
土地後，其南北
兩側尚餘寬度狹
小之地號(部分保
生段91地號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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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保生段 258地
號)，應一併剔除
於更新單元外。 

綜上，考量地區
需求及公共使用
權益，且前述公
有土地之基地條
件亦得單獨申請
建築，未來都市
更新不致影響其
未 來 之 開 發 權
益，故將前述寺
廟(觀音寺)坐落
土地及其以西公
有土地排除於更
新單元1外（詳圖
2）。 

(3)保生段 258-2
地號(市有地) 

保生段258-2地號
(市有地）位於新
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七救災救護大
隊 永 平 分 隊 南
側，為市有地，
現況為私人興建3
層建物使用，建
物老舊，且為促
進公有土地利用
之效益，本次將
其納入更新單元1
範圍內。 

2.更新單元 2、
3：配合民國99年
7月19日北府城更
字 第 0990617462
號函公告事項：
「一、變更更新
單元2及更新單元 
3範圍，原屬更新
單元2永和區保福
段887地號部分土
地，歸併至更新
單元3，變更後更
新單元 2面積為 
10,351.84平方公
尺（永和區保福
段661地號等207
筆土地）、更新
單 元 3 面 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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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9.73平方公
尺（永和區保福
段452地號等218
筆 土
地）。…」，將
部分保福段887地
號排除於更新單
元2範圍外，其排
除部分納入更新
單元3範圍內。 

劃定內容 承接前述劃定基
準，本計畫在剔
除沿保安路之既
有新穎建物、保
生消防大樓、永
和區民大學、既
有派出所及未加
蓋明溝後，考量
未來更新單元面
積能符合市場推
動規模以及各單
元之臨路條件，
依據前述章節道
路系統調整，將
計畫區分割為七
個更新單元(詳圖
31)，各更新分區
及更新單元面積
合 計 約 為
87,196.32平方公
尺(實際應以地籍
分割面積為準)。
其中單元3及單元
4位處環河路、保
安路、永平路及
保福路所圍住宅
區街廓中央，係
配合本計畫都市
設計及景觀計畫
構想所劃設，未
來開發時應將法
定空地集中留設
於 兩 單 元 交 界
處，且其各自留
設寬度應達20米
以上。 

此外，為了解地
區民眾實際參與
意願，本計畫於
民國97年6月進行

為保留寺廟（觀
音寺）及其西側
已供公眾開放使
用之土地，並考
量其未來單獨開
發之彈性，增訂
更新單元劃定基
準第六項如後：
「（六）為維持
地方信仰，保留
寺廟(觀音寺)使
用，並考量其以
西土地已供公眾
開放使用，一併
剔除於更新單元
外。」 

- - 



63 

   版本 
變更內容 

99年 104年 110年 111年 

地區民眾意願問
卷調查，經問卷
回收分析結果，
計畫區內以更新
單 元 三 、 單 元
四、單元五及單
元六之居民同意
比例較高，且均
高於五成，可作
為未來實施者選
擇推動更新單元
之參考。 

申請更新單
元範圍彈性 

未來申請本計畫
區內更新單元都
市更新事業之實
施者，除應依本
計畫所劃設更新
單 元 範 圍 申 請
外，亦可將位處
於同一街廓且剔
除於更新單元外
之土地(以圖31標
示為準)納入更新
單元，以確保剔
除範圍內之權利
人參與都市更新
之權益。 

(三)增訂擴大更
新單元範圍彈性 

考量更新地區內
都市設計及景觀
計畫等全區規劃
願景，為利於未
來更新事業實施
者得串聯街廓配
置、全區整體規
劃設計，以增各
單元街廓間開放
空 間 系 統 連 續
性、整體性，實
施者得視需要合
併兩個以上相鄰
之更新單元為一
個 更 新 單 元 開
發。 

考量更新地區內
都市設計及景觀
計畫等全區規劃
願景，為利於未
來更新事業實施
者得串聯街廓配
置、全區整體規
劃設計，以增各
單元街廓間開放
空 間 系 統 連 續
性、整體性，實
施者得視需要合
併兩個以上相鄰
之更新單元為一
個 更 新 單 元 開
發，亦可依完整
建築或使用執照
範圍檢討或都市
更新事業整合情
形 予 以 適 度 調
整，惟排除部分
應納入其他鄰近
更新單元併同開
發。 

依110年10月21日
實施之「變更新
北市永和區大陳
義胞更新地區都
市更新計畫案」
變更後計畫(三)
申請更新單元範
圍彈性，可依完
整建築或使用執
照範圍檢討予以
適度調整範圍，
是以依使用執照
範圍及未登錄地
登記調整本案更
新地區及更新單
元範圍及面積。 

都市設計及
景觀計畫 

路側綠帶留設－
隔絕交通影響之
衝擊 

因環河西路上下
班尖峰時間車流
量龐大，保生路
亦屬永和區主要
道路之一，恐對
住宅生活造成干
擾，因此建議沿
環河路建築指定
退縮留設綠帶空
間，藉以降低及
隔離環河路車流

(一)取消指定留
設開放綠帶 

原更新計畫都市
設計及景觀計畫
指定於保生路包
夾於路側與既有
新穎建物間狹長
型土地留設開放
綠帶，配合調整
更 新 單 元 １ 範
圍，並考量變更
區位部分為道路
(保生路)及路外
停車格使用，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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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保生路則將
包夾於路側與既
有新穎建物間狹
長型土地指定留
設開放綠帶，除
確保基地居住品
質免於干擾，亦
能形塑保生路側
綠化意象，提供
地區居民帶狀活
動空間。 

 

餘已綠美化作為
綠地使用，皆已
供 公 眾 開 放 使
用，故為保留未
來單獨開發之彈
性，取消指定留
設開放綠帶之規
定。 

(二)取消指定留
設人行空橋 

原 於 更 新 單 元 
3、4間北側指定
設 置 之 人 行 空
橋，因現地1公里
內已有水門與人
行 空 橋 可 供 連
通，單元3、4架
設空橋為非必要
性設施，另因環
快道路已完工，
空橋之架設需高
達15.6公尺，其
造價和維護經費
所費不貲，經評
估後不符使用效
益，故取消設置
人行空橋。 

市場用地之
處理 

- 市場用地(新生市
場)屬地區型服務
設施，考量其服
務機能對永和區
居民仍有需求，
應保留市場用地
並移至計畫道路
(保安路)旁，其
明 確 之 座 落 位
置，後續由都市
更新事業實施者
視實際建築規劃
配置而定，並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 
20條規定配合變
更細部計畫。 

保留市場用地並
移至計畫道路(保
安路)旁，其明確
之座落位置，後
續由都市更新事
業實施者視實際
建築規劃配置而
定，並依都市更
新條例第35條規
定配合變更細部
計畫。 

- 

其他 - 「 新 北 市 」 、
「永和區」等文
字配合升格調整
為「新北市」、
「永和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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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都更二箭由新北市政府先代為申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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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7月21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04658234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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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新北市政府委託實施都市更新通知函 

          (110年12月28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1046645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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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59次會議紀錄 

          (113年3月6日新北府城審字第11303868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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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更新地區範圍圖 

 

附圖二 更新單元劃定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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